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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 

資 料 文 件  
 

立 法 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
醫 生 專 業 的 規 管  

 

目的  

 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香港醫生專業的規管情況。  

 

背景  

2 .  香港醫務委員會 (醫委會 )是根據《醫生註冊條例》 (第 161

章 )成立的獨立法定組織，該條例賦予醫委會權力在專業自主的

原則下運作，以保證及促進香港醫生的專業水平，從而保障病人

和市民的權益。  

3 .  醫委會負責為醫生及專科醫生註冊、舉辦執業資格試，以

及維持醫生專業的道德、專業標準和紀律。本文件會就醫委會的

組成及主要職能提供資料。  

 

醫務委員會  

組成  

4 .  醫委會由 24 名註冊醫生及四名業外委員組成。該些註冊

醫生成員中，七人由註冊醫生選出、七人由香港醫學會選出，其

餘則由衞生署署長、香港大學 (港大 )、香港中文大學 (中大 )、醫

院管理局 (醫管局 )及醫學專科學院各提名兩人，並由行政長官委

任。四名業外委員由行政長官委任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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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要 職 能   

註冊  

5 .   任何人如獲港大或中大頒授醫科學位，並在醫管局完成一

年駐院實習，便有資格註冊成為醫生。非本地培訓的醫科畢業生

則須通過醫委會舉辦的執業資格試，並在醫管局完成一段指定時

間的駐院實習，才可在本港註冊執業。醫委會可在進行紀律研訊

後發出命令，從普通科醫生名冊或專科醫生名冊中永久刪除個別

醫 生 的 註 冊 ， 或 在 一 段 其 認 為 合 適 的 時 間 內 刪 除 個 別 醫 生 的 註

冊。  

6 .   為了讓更多非本地培訓的醫科畢業生在港執業，醫委會在

二零一四年把執業資格試的次數由每年一次增至每年兩次，並就

相關實習引入更靈活的安排。在新的安排下，通過執業資格試的

考生如具備相關的專科資格，可申請豁免其中一項專科的實習，

實習期因而可由一年縮短至六個月。  

7 .   根據第 161 章第 14A 條，非本地培訓的醫生可向醫委會

申請以有限度註冊的形式在港執業，而無須通過執業資格試。擁

有 可 接 納 資 格 及 有 關 經 驗 的 非 本 地 培 訓 的 醫 生 ， 如 獲 指 定 機 構

(包括衞生署、醫管局、港大及中大等 )聘用以進行教學、研究或

臨床工作，可向醫委會申請有限度註冊。有限度註冊的有效期為

一年，每年須經醫委會再次審批方可續期。  

投訴處理及紀律研訊  

8 .    醫 委 會 按 照 第 161章 及 《 醫 生 (註 冊 及 紀 律 處 分 程 序 )規

例》訂定的程序，處理對註冊醫生的投訴，並對其可能涉及專業

行為失當的指控展開調查和採取紀律處分。如有醫生被裁定專業

失當，醫委會可施以懲罰，向該名醫生發出紀律制裁命令，甚至

撤銷其專業註冊。  

初步偵訊委員會及紀律研訊  

9 .     醫委會接獲有關本港註冊醫生專業操守的投訴後，會把個

案交由初步偵訊委員會 (偵委會 )作初步審查。偵委會根據第 161章

第 I I I  E部成立，負責對投訴進行初步調查，並就應否進行紀律研

訊向醫委會提出建議。偵委會由七名委員組成，包括從醫委會成

員 中 選 出 的 一 名 主 席 和 一 名 副 主 席 ， 以 及 一 名 醫 委 會 的 業 外 委

員 。 偵 委 會 會 議 的 法 定 人 數 為 三 人 ， 其 中 最 少 一 人 須 為 業 外 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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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， 且 過 半 數 委 員 (包 括 主 席 或 副 主 席 或 兩 者 在 內 )須 為 註 冊 醫

生。  

10 .   根據有關程序，醫委會會依循下列三個步驟的部分或全部

程序來處理所有申訴：  

( a )  偵 委 會 主 席 和 副 主 席 在 徵 詢 一 名 業 外 委 員 的 意 見

後 ， 對 申 訴 作 初 步 考 慮 ， 決 定 申 訴 是 否 屬 毫 無 根

據、瑣屑無聊或無法跟進以致不能或不應再作處理

的個案，抑或是有理據呈交偵委會作全面考慮；  

( b )  偵委會召開會議，審議申訴並考慮涉案註冊醫生的

解釋後，決定個案是否表面證據成立而須轉呈醫委

會進行正式研訊；以及  

( c )  由醫委會進行研訊，以聆聽申訴人和答辯的註冊醫

生雙方的證供。紀律研訊小組由最少五名醫委會委

員組成，或不少於三名醫委會委員以及兩名審裁顧

問組成，其中最少一人須是業外委員，且過半數的

委員須是註冊醫生。  

11 .   專業規管的要素包括釐定執業標準；藉備存一份名冊讓醫

生註冊；以及在特定情況下把醫生自該名冊上除名。醫委會藉著

執行其職能，致力維持高水準的醫療服務，和確保註冊醫生適宜

執業，以及保持病人對醫生的信賴和雙方的互信。  

 

醫 護 人 力 規 劃 及 專 業 發 展  

12 .   人口不斷增長和持續老化，市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日增，

面對這些挑戰，政府成立了一個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擔任主席的

督導委員會，就香港的醫護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進行策略檢討。

策略檢討的目的是應付預計的醫護人力需求，以及促進有關醫護

專業人員的專業發展，從而確保香港的醫療系統得以健康持續發

展，為市民提供高質素的醫療服務，令公眾對我們的醫療服務維

持高度的信任和尊重。檢討範圍涵蓋 13  個 受 法 定 規 管 的 醫 護 專

業，包括醫生。  

13 .  督 導 委 員 會 現 正 就 醫 護 專 業 的 現 行 規 管 架 構 進 行 全 面 檢

討，包括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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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法定規管組織的職能；  

( b )  法定規管組織的組成，特別是業外委員；  

( c )  投訴處理和紀律研訊機制；及  

( d )  培訓發展，特別是強制性持續專業教育及發展。  

14 .  視乎督導委員會的商議結果，預計策略檢討會於二零一六

年上半年完成。政府會在完成檢討後，適當地落實督導委員會的

相關建議。  

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 

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  

 

 




